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我

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职业 优待保障工

作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9〕107 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

不断增强我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以下称消防救援人员）职业荣誉

感，激励广大消防救援人员许党报国、献身使命，结合我区实际，经自治区人

民政府同意，现就做好我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职业优待保障工作通知如

下： 

一、优待保障对象 

持有效证件的在职消防救援人员，残疾消防救援人员，退（离）休消防救

援人员，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消防救援人员遗属。 

二、优待保障措施 

（一）职业荣誉。对功绩突出的消防救援集体和个人按规定给予表彰奖

励；在春节、全国消防日等重大节日期间，安排走访慰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当地举办有关重大庆典活动时，邀请消防救援英模代表参加。对获得三

等功以上奖励的个人，其家庭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举行一定仪式向受奖个人家

庭送喜报，做好事迹宣扬工作。（责任单位：自治区退役军人厅，广西消防救

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二）优抚待遇。对被批准为烈士、确认为因公牺牲或者病故的消防救援

人员，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参照现役军人享受的优抚待遇，给其遗属发放相

关证明和一次性抚恤金；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的消防救援人员遗属参照《军

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享受定

期抚恤金。各级人民政府在春节、全国消防日等节庆按规定向烈士遗属发放慰

问金。对孤老、伤残或生活不能自理的消防救援人员，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规定，组织当地优抚医院、光荣院和公办养老机

构进行就近就便供养或集中供养。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消防救援人员创办抚

恤优待福利机构，对消防救援人员抚恤优待事业提供捐助；鼓励各类社会福利

机构优先接收需抚恤优待的消防救援人员。（责任单位：自治区退役军人厅、

民政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三）福利待遇。针对消防救援队伍高风险、高强度和 24小时执勤备战职

业的特点，按有关规定落实好消防救援人员福利待遇。预备消防士在职期间（2

年），其家庭由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优待金或者给予其他优待。消防救

援人员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责任单位：自治区



党委组织部，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退役军人厅、医保局，广

西消防救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四）住房保障。参照有关文件规定，消防救援人员符合条件的，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享受当地住房保障政策；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的，可在当地申请公

租房实物配备。消防救援人员按当地住房公积金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责任

单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财政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

府） 

（五）配偶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在职消防救援人员配偶、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遗属，参照现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有关政

策享受同等优待保障。（责任单位：自治区退役军人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编办，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六）子女教育优待。按照《应急管理部 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应急〔2019〕37号）精神和自

治区关于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育优待办法有关规定，做好消防救援人员子女教

育优待保障。（责任单位：自治区教育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广西消防救援总

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七）消防救援人员优先优待。持有效证件的在职消防救援人员、残疾消

防救援人员、退休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各

项优待政策，优先乘坐交通工具，享受客票减免优待；在公共服务和行政窗口

办理事务以及参观游览公园、风景名胜区、面向公众开放的文物和博物馆单

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景区时，享受当地对现役军人的同等优待。（责任单

位：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广

西机场管理集团，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各市、县人民政府） 

（八）经费保障。落实好财政部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经费管理有

关文件精神，按照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类保障、分级管理的原则，结合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经费保障工作。（责任单位：自治区

财政厅，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各市、县人民政府） 

以上优待措施中，国家有关部委或者区直有关部门另出台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优先优待政策的，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结合

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认清重大意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应急

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

故的重要职责，是同老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一支队伍。保障消防救援人

员优待权益，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改

革部署的具体措施，是激励和保障消防救援人员履行职责使命的客观需要。全



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切实把对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关爱优待措施、政策落到实处。 

（二）强化政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精

心组织安排，通过多种形式深化政策宣传，指导做好政策公告工作；广泛设立

消防救援人员优先优待的标识标语，积极营造尊崇消防救援职业的社会氛围；

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消防救援人员优先优待服务意识和水

平；加强对优待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规落实好消防救援人员优待

政策。 

（三）坚持创新发展，解决现实问题。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沟通

联络机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政策，

切实解决消防救援人员现实问题和困难，大力支持消防救援工作。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消防文员职业优待保障措施，各市、县（市、区）可

结合实际参照本通知执行。 

  

  

  

  

2019年 11月 13日          


